
服務日期
申請服務
單位簽章

服務時間
導師同意

簽章
服務內容 服務成效 審核者簽章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新莊國中學生改過銷過愛校服務記錄表    年    班    號  姓名

 備註：1.申請銷過需由教師日常行為考察，在考察期間，未再有觸犯任何校規。
          依規定考察至少～警告：三週以上。小過：六週以上。大過：九週以上。
        2.申請愛校服務工作，需於當日第一節到第三節下課時間完成申請，並請申請
           單位師長簽章，再交由導師簽章，中午12：40鐘響前到申請單位報到，鐘
           響以前未到者，或缺少簽章者，將取消愛校服務資格。

銷：﹍﹍年﹍﹍月﹍﹍日 事由：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 □警告/□小過   支

    ﹍﹍年﹍﹍月﹍﹍日 事由：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 □警告/□小過   支

    ﹍﹍年﹍﹍月﹍﹍日 事由：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 □警告/□小過   支

            導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學務處核章：


